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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民主体性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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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  上海 

【摘要】当前，城乡要素单向流动引发经济、人力与社会资本三重流失，不仅揭示了农民主体性缺失的深层

矛盾，还制约了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为破解这一困境，本文构建“制度-文化-能力”的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

释了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实表现，包括制度层面的参与缺位、文化维度的认同弱化与能力维度的个体失能，三者

相互作用形成了“政府热、农民冷”的治理悖论。基于此，本文提出制度赋权、文化重塑和能力提升的三维协同

路径，推动农民从“政策对象”向“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注入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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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inzhen Zou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At present, the unidirectional flow of resources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has led to a triple loss of economic,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This not only reveals the deep-rooted contradictions behind the absence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but also constrains the deep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address this dilemma,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vering “institution-culture-capacity” is constructed to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absence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including the lack of participa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weaken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incapacity of individuals in the capability dimensi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dimensions has given rise to a governance 
paradox characterized by “active government and passive farmers.” On this basis, a coordinated path involving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is proposed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from 
passive policy recipients to active governance agents, thereby injecting sustainable endogenous momentum into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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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民主体性培育

日益成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以及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农

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尽管政策文件中

多次强调要调动农民主体性，然而现实中仍普遍存在

“上动下不动”“干部干、农民看”的被动局面，农民

主体性缺失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如何有效培育和

激活农民主体性，已成为一个亟需理论回应与实践探

索的时代课题。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化，学界对农

民主体性问题的研究逐渐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农民主体性的内涵特征。学者认为独立自主

性、自觉选择性、主观能动性是农民主体性的内在特征
[1]。二是农民主体性缺失的表现与成因。研究揭示了当

前农民主体性普遍面临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困境[2]，

而制度建设、个体能力、组织推动与文化涵育是导致农

民主体性缺失的因素[3]。三是农民主体性培育和提升路

径。代表性观点包括：“赋权赋能说”主张通过政策、

市场和社会赋权等手段增加农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权利[4]；“文化整合说”认为文化实践是提升农民主体

性的关键[5]。此外，“技术赋能说”也逐渐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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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通过数字技术搭建新型平台和渠道，促进主体间

的沟通与互动，进一步推动农民主体性的发展[6]。 
总体而言，学界对发挥农民主体性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应有之义已达成共识，相关研究为理论建设奠定

了良好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单一维度，缺

乏对制度、文化与能力三者协同机制的系统性分析，难

以有效回应乡村振兴实践中农民主体性培育的复杂性

需求。基于此，本文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构建

“制度-文化-能力”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农民主体

性缺失的现实表现，并提出可行性的培育路径，旨在深

化对农民主体性问题的学理认知，为相关政策制定提

供更具操作性的参考依据。 
2 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实表现 
2.1 制度维度：农民主体权利虚置 
农民主体性是政治与社会关系转型的关键变量，

正视其困境具有现实必然性。从制度层面来看，农民主

体性缺失呈现出多维交织的复杂格局。 
首先，决策参与缺位。村民会议等民主机制在实际

运作中往往沦为程序性工具，一般仅在选举或重大事

项时象征性召开，日常事务决策权集中于村“两委”，

农民通常只能对既定方案行使被动表决权。此外，基层

治理呈现行政吸纳自治的倾向，村级组织多关注于上

级绩效目标而疲于征求民众意见，直接选择“替民做

主”，将农民排除在决策系统之外[7]。 
其次，利益表达受阻。从横向维度看，分散的小农

经营模式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下，乡村合作社和农

民协会等组织多服务于政策落实，个体诉求难以凝聚

为集体声音，削弱了农民在利益博弈中的话语权。在纵

向维度上，民意表达渠道行政层级明显，农民诉求难以

传达至决策层。制度性权利与现实表达形成断裂，演化

为“制度在场、主体缺席”的治理悖论。 
最后，监督问责虚置。村务公开制度在现实中多流

于形式，关键的决策依据与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农民

知情权和监督权形同虚设。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拥有监

督权，也常因缺乏制度保障与专业能力支撑难以有效

行使。此外，监督机制存在外部难以穿透、内部缺乏制

衡的双重困境，农民监督热情遭受打击，干群关系趋于

疏离，进一步弱化了农民主体地位。 
2.2 文化维度：农民主体意识离散 
乡土文化是乡村价值观念、道德情感和情感归宿

的文化载体[8]，更是主体性得以发挥的根本驱动力[9]，

但目前乡土社会面临严重的文化异化乃至解构，导致

农民主体意识离散。 

一是乡土文化发展落寞。大量传统节庆、民俗技艺

等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而逐步式微，农民

与乡村的情感纽带断裂，加剧了与乡土的情感疏离。即

使得以保存，也常因权力与资本裹挟而异化为脱离生

活实践的“文化表演”，农民从文化主体沦为资本家谋

求利益的“工具人”。此外，在功利化的价值导向下，

农民更倾向于参与经济回报较高的文化活动，忽视对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二是乡土文化建设滞后。尽管政府大力推动农家

书屋、文化礼堂和村史馆等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但

往往因内容与农民精神需求脱节而使用率低下。同时，

部分村落为迎合市场逻辑，将传统宗祠、古井等承载集

体记忆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旅游消费景观，割裂了文化

与传统生活的深层联系，导致文化记忆失去了具象的

载体，农民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逐渐丧失。 
三是乡土文化生态嬗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集体

主义精神与乡土规范日渐流失，个体化倾向显著增强，

农民的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不断被稀释，难以形成

稳定的社会凝聚与协同动能。与此同时，城市中心主义

的价值导向使农民在文化认同上陷入“自我否定”与

“外部否定”的双重困境，集体性的“文化自卑”心理

逐步显现，抑制了主体意识的内生生成。 
2.3 能力维度：农民主体能力欠缺 
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民能力不足已成为制

约其主体性生成与发挥的重要瓶颈。当前，农民在认知

和技术能力上普遍存在短板，难以适应现代乡村治理

与生产方式的转型要求。 
第一，认知能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农村整体教育水

平偏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

示，农村 6 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凭占比高

达 84.76%[10]。这一数据表明，农村人口在教育水平上

处于明显劣势，严重影响了农民对政策的理解以及市

场信息判断。尽管农民形式上拥有参与权，也常常因认

知障碍难以实现实质性介入，加剧了农民在农村治理

与经济生活中的被动处境。 
第二，技术能力滞后加剧了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

边缘化。数字信息时代，技术能力已成为影响农民主体

性的关键指标。青壮年劳动力持续流向城市，使农村陷

入“空心化”状态，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为主的留守

群体普遍缺乏科学技术知识，技能水平低下。此外，尽

管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已逐步完善，但由于操作难度大

及培训体系滞后，农民产生畏难甚至排斥心理，导致

“技术在场，农民退场”，主体性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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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民主体性培育的协同路径 
3.1 制度赋权：构建治理参与体系 
制度的保障是主体性生成与实现的前提，健全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推动农民从“治理对象”向“治理

主体”转变的关键。 
首先，强化民主决策机制，提升农民参与权与决策

权。通过完善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机制，厘清村

“两委”的职责界限，避免行政主导遮蔽农民意志表达。

此外，利用数字化工具拓展决策参与渠道，弥补外出务

工农民因“身体缺场”而产生的参与障碍，破解“脱域”

农民参与难题[2]。 
其次，健全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农民表达权。通过

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和议事听证会等制度性安排，拓宽

农民意见表达的正式渠道；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

业协会等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增强农民在乡村事

务中的协商能力与集体话语权。同时，简化行政流程，

畅通民意传递渠道，确保农民合理诉求能有效传递至

政策制定层面。 
最后，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强化农民监督权。监督

权不仅是农民主体地位的现实体现，更是防止权力异

化的重要保障。应利用线下公告栏与线上数字化平台，

实现村务信息实时公开，强化农民对公共事务全过程

的知情权。此外，健全以村务监督委员会为核心的组织

体系，推动农民依法进行民主监督，激活其行动能力与

政治意识。 
3.2 文化重塑：激活乡土认同机制 
文化认同是农民行动的价值基础。面对乡村社会

结构变迁与文化断裂，亟须以本土文化为依托，重建农

民的乡土情感与身份认同，激活其参与治理的内在动

因。 
第一，深挖本土文化资源，重构乡村价值认同。乡

土文化承载着农民对乡村的情感依赖与道德信仰，应

充分挖掘地方民俗、非遗技艺等文化资源，举办民俗节

庆、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实现传统文化“生活化”呈

现。此外，借助短视频、自媒体等平台讲述乡村故事，

展现乡村风貌，扩大村庄文化的社会辐射力[11]。与此同

时，应注重非遗传承体系转型，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

发展，从而激发农民的文化认同与参与欲望。 
第二，完善文化设施建设，打造文化参与空间。结

合农民文化需求，加快推动乡村礼堂、图书馆和文娱活

动室的创新建设，使文化空间真正“活”起来。同时，

探索村民自治的管理模式，鼓励农民自主策划、组织与

运营文化活动，让农民从活动参与者转变为文化生产

者。此外，在保留村庄原貌的基础上修复保护古建筑、

历史文化遗址等人文景观，留住乡愁记忆与文化根基。 
第三，唤醒传统文化组织，拓展社会参与网络。一

方面，支持村民自发组织文艺队、剪纸坊等群众性文化

团体，赋予其文化表达的正当性与制度支持，提升农民

在文化创造中的获得感与价值感；另一方面，应推动文

化产业下沉，鼓励“农民+文创”“非遗+产业”等模式，

使农民在参与中重塑文化自信，成为文化再造与社会

重构的能动主体。 
3.3 能力提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能力提升是主体性实现的核心路径。面对现代农

业与乡村治理的复杂要求，农民不仅要“愿意参与”，

更需“能够参与”，成长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12]。 
首先，优化乡村教育体系，提升综合素养。应持续

加大乡村基础教育资源供给，推动基础教育的均衡发

展。还应依托乡村夜校、农民讲堂和农民培训基地等平

台，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此外，融合线

上线下融合的学习模式，并组织开展外出观摩与实地

调研等活动，实现认知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其次，构建信息支持体系，增强市场适应能力。解

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信息传播机

制。一方面，应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时传达

相关政策和产业动态等关键信息，减少因信息落差带

来的决策风险。另一方面，激活合作社、行业协会等中

介组织的桥梁作用，为农民提供市场分析、政策解读和

技术指导等服务，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被动处境。 
最后，推动数字技术普惠，缩小能力鸿沟。一方面，

应加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数字技能培

训，提升农民对智能设备、电商平台等工具的实际操作

能力。另一方面，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设计便于理解

和操作的数字应用程序[13]，防止“技术孤岛”和“数据

歧视”。此外，通过保留线下服务渠道及提供陪伴式指

导等方式保障老年人、残障群体等特殊农民群体的权

益，真正实现“技术在场、农民在位”的主体性目标。 
4 结语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核心在于激发和培育农

民主体性。当前，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仍较为突出，具

体表现为制度参与虚置、文化认同弱化与个体能力不

足等，严重制约了乡村治理效能与农村社会活力的释

放。为破解这一系统性难题，应构建制度-文化-能力的

三维协同机制：依靠制度赋权重建主体地位，借助文化

重塑激活价值认同，依托能力建设夯实发展基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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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重路径的有机联动，既可化解“政府热、农民冷”

的实践悖论，又能实现农民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

建设者”的身份跃迁。后续研究需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对

主体性建构的双重效应，持续探索传统治理智慧与现

代治理体系的融合创新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发展提

供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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